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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近年來屢聞詐領保險金之謀財害命事件，主

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是否善盡

監督管理之責？是否確實查核？核保制度有

無闕漏？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下稱金管會）是

否善盡監督管理之責，以杜絕詐領保險金之謀財害命事

件乙案，經調取案關卷證資料，復於民國（下同）99 年

4 月 20 日約詢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後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茲

臚列調查意見如次： 

一、金管會查核保險業者招攬及核保業務內控機制，未能

杜絕業者重複性缺失，顯示相關作業仍有疏漏，有欠

周延，核有怠失。 

(一)依保險法第 12 條、第 148 條之 3 第 2 項分別規定

：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
會。」、「保險業對……保單之招攬核保理賠，應

建立內部處理制度及程序」。另依金管會檢查金融

機構業務要點規定，該會尚非每年查核保險業者之

總機構及分支機構業務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自 96 迄 98 年間，有關保險業者在招攬及核保作

業經該會查得之重複性缺失如下： 

１、招攬部分：有要保書上未有業務員簽章、未具業

務員資格承攬業務、個人保件以團險費率計收保

費及電話行銷以不當話術招攬業務等缺失。 

２、核保部分：核保人員未具應備資格、核保人員無

核保專業教育訓練紀錄及要保書未經核保人員

確實簽章等缺失。 

顯見金管會雖要求保險業者訂定內控機制，惟業



2 

 

者之自律性仍有不足，致相同缺失一再發生，無

法根絕，該會之查核作為，亦欠周延。 

(三)次查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永達保經

）因販售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宏泰人

壽）、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全球人壽

）之複利保單商品，對保戶宣稱該商品可免稅、保

本、保值及增值，以「銀行存款、優惠存款專案」

之不當文宣招攬保險，衍生爭議案共 5 批計 52 件

（保單生效日自 91 年 7 月至 96 年 2 月），經民眾

申訴後，於 97 年始經金管會裁罰處分。本案歷 5

年餘始經查得裁罰，詢據金管會稱：因保險經紀人

尚無適用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，且家數眾多

，其檢查事宜與一般保險公司之檢查應有所區分。

且依「金管會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」第 5 點規定

，保險代理人公司及經紀人公司係屬「依其業務狀

況，於必要時辦理檢查」之受檢單位等語。惟保險

法第 8 條之 1 規定：「本法所稱保險業務員，指為

保險業、保險經紀人公司、保險代理人公司，從事

保險招攬之人。」又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

第 2 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保險業招攬人員，指保

險代理人、保險經紀人及保險業務員等從事保險招

攬之人。」依上開規定，金管會逕認保險經紀人非

屬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之規範對象，容待商

榷。倘主管機關因其家數眾多，視務業狀況，於必

要時始辦理檢查，屬實務作業之限制。惟仍需依前

揭規定，要求販售保單之保險公司制定、落實內控

機制，或研修增補保險法規定，始能避免形成保險

業監管漏洞，以確保消費者權益。 

綜上，據 96 至 98 年金管會對保險業者之招攬及核保內

控機制的查核結果，有諸多重複性缺失一再發生，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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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絕；又永達保經以不當文宣方式招攬保險，衍生爭議

案，持續 5 年餘，經民眾申訴後，該會始予查察裁罰處

分，均顯示保險業者之招攬及核保業務內控機制未見落

實，金管會之查核工作亦欠周延，核有怠失。 

二、金管會針對南投縣婦人林于如涉嫌詐領保險金案，事

前未能監督保險業者確實遵行法律規定及落實核保等

內控規定，致生本案；案發後亦未確實追究業者責任

，核均有怠失。 

(一)依保險法第 105 條規定：「由第三人訂立之死亡保

險契約，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，並約定保險金額

……其契約無效。」又依承保本件保險之南山人壽

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南山人壽公司）所定「保

險商品銷售作業處理程序」中，有關壽險業務人員

招攬保單作業規定之作業程序第 3 點規定：「業務

人員於招攬保單時，應協助保戶誠實告知並協助保

戶於要保文件上簽名，且業務人員應具實填寫業務

員招攬報告書。」 

(二)查本（99）年 1 月間案發之南投縣婦人林于如涉嫌

詐領保險金案，關於 98 年 3 月及 5 月間要保人為

林女、被保險人為劉孙航（林于如之配偶）之南山

人壽公司康祥一生終身保險及不分紅定期壽險等

二件人身保險要保書，據招攬業務員之報告稱：二

次送簽要保書至劉家時，劉孙航本人均不在住處，

林于如皆要求將上開要保書先留置劉家，待劉孙航

簽妥後，再由渠赴劉家取回等語。次依臺灣南投地

方法院檢察署 98 年度偵字第 5159 號起訴書所載，

林于如於 98 年 3 月及 5 月間未經劉孙航之同意，

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，分別於南山人壽公司

之要保書上偽簽劉孙航之署名各一枚，以偽造上開

要保書之私文書，並持向該公司投保等。有關前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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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失亦經招攬業務員坦承不諱，嗣經南山人壽公司

依該員違反應履行之職責，予以終止合約，顯見該

公司人員就本件保單之招攬業務，確未依前揭法律

規定及公司內控規定辦理。 

(三)再依金管會 96 年 7 月 11 日金管保三字第

09602545670 號函略以：「……保險業應確實執行

財務核保程序……以衡量被保險人實際經濟需求

及續期支付保險費能力……並應確實依據『保險招

攬及核保理賠辦法』……規定辦理……」。惟查林

于如持憑向南山人壽公司投保，作為財務狀況證明

之一的劉清蒸臭豆腐專賣店 97 年 1 至 9 月之薪(工

)表資料內，僅簡略記載鄭惠升（專賣店之負責人/

林于如配偶之母，本案被害者）一人每月支領之薪

資約為新台幣（下同）30 至 40 萬元，其真實性容

待商榷。且本案林女所買保單均係純保障不分紅，

不還本險種，渠是否有實際經濟需求及續期支付保

險費能力，均屬待查事項。惟南山人壽公司對以上

疑點均未予查核即逕予核保，顯已違反前揭金管會

函釋。且金管會於案發後，就前揭缺失，尚未確實

追究保險業者責任。 

綜上，南山人壽公司就招攬林于如為要保人之人身保險

保單，涉有未依規定由招攬業務員確認被保險人親簽、

未覈實查核要保人財務證明真實性、是否有實際經濟需

求及續期支付保險費能力等違失，顯見金管會事前未能

督促保險業者確實遵行法律規定及自訂之內控制度，致

生本案；案發後業者雖已終止招攬業務員合約，惟該會

未追究承保業者責任，核有怠失。 

三、金管會遲未要求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，依法修訂

該會同業規範，致無法發揮公會自律機制，核有怠失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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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依 96 年 7 月 18 日新增之保險法第 165 條之 2 及第

165 條之 6 分別規定：「同業公會為會員之健全經

營及維護同業之聲譽，應辦理下列事項：一、訂定

共同性業務規章、自律規範及各項實務作業規定，

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供會員遵循。……」、「同

業公會得依章程之規定，對會員或其會員代表違反

章程、規章、自律規範、會員大會或理事會決議等

事項時，為必要之處置。」 

(二)查永達保經因販售宏泰人壽及全球人壽之複利保

單商品，因以不當文宣方式招攬保險而於 97 年 2

月 13 日經金管會裁罰處分在案。該公司所屬之保

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雖訂有「保險經紀人執業道

德規範」及「保險經紀人自律公約」，惟該二規範

並無懲處會員之條款，致無法對永達保經依法為必

要處置。嗣經金管會保險局要求後，遲至 97 年 7

月 29 日該公會始將該二規範予以合併為「保險經

紀人執業道德規範暨自律公約」，及於該公約內增

訂懲處會員之規定後，經金管會保險局核可。 

(三)按前揭保險法有關同業公會之相關權責規定，早於

96 年 7 月間增訂，惟金管會遲未要求保險經紀人商

業同業公會修訂相關自律公約，致所屬會員違法行

為未能依公約據以處置，核有怠失。 

四、金管會遲未彌補現行保險業務通報制度之闕漏，容留

意圖詐領保險金者犯罪空間，核有怠失。 

(一)查壽險公會建置之通報查詢系統，主要係提供各會

員公司作為核保參考，以控管核保風險；並配合法

院及檢警單位偵辦保險犯罪案件之需要提供查詢

。目前（99 年 4 月）通報險種包括個人及團體之人

壽保險、傷害保險、旅行平安保險（97 年 4 月 1 日

納入通報制度）、住院醫療保險（實支實付型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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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型）。通報欄位包括被保險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

日、身分證字號、投保公司、保單號碼、保險金額

、要保日期、承保日期、生效（異動生效）日期、

滿期日期、受理理賠日期、效力狀態等。 

(二)惟查 98 年 5 月間案發之黃俊發涉嫌詐領保險金案

，黃嫌係以「祈騰餐飲公司」為要保單位、被害人

粟鈺興為被保險人，分別投保下列保單：一、向國

泰世紀產險投保 2 件個人傷害險，合計死殘保額

1,000 萬元，保險期間為 97 年 2 月 21 日至 98 年 2

月 21 日。二、向台灣人壽投保 2 件旅行平安險，

內容為主約 1,500 萬元、傷害醫療附約 50 萬元、

海外突發疾病醫療附約 10 萬元，保險期間分別為

97 年 4 月 18 日至 97 年 6 月 17 日及 97 年 6 月 17

日至 97 年 7 月 17 日。三、向安泰人壽（98 年 6 月

合併更名為富邦人壽）投保旅行平安險，內容為主

約 2,000 萬元、傷害醫療附約 200 萬元、海外突發

疾病住院醫療 200 萬元，保險期間自 97 年 6 月 6

日起 60 日。經核前揭台灣人壽及安泰人壽承保之

旅行平安險保單核保時間，均於 97 年 4 月列入通

報範圍後，惟因現行通報制度對由投保單位負擔保

險費者，採取「簡式通報」（即僅需通報公司名稱

、保單號碼、險別、要保單位名稱、投保人數、生

效日期、滿期日期等），然未有被保險人詳細投保

資料，保險公司核保時未能查得其他同業投保之資

料。致發生黃俊發企圖詐領保險金，涉嫌為員工粟

鈺興向多家公司投保意外險，於粟君赴中國大陸時

，夥同吳俊傑用化學溶劑噴瞎粟君案，顯示現行通

報制度仍有疏漏。惟金管會迄今（99 年 4 月）仍未

設法彌補該項通報制度之闕漏，容留意圖詐領保險

金者犯罪空間，核有怠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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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金管會允應重視保險業務行銷已趨多樣化，儘速完成

規範保險業者招攬、核保及理賠業務管理法規之修正

工作，以為業者建立內控機制準據。 

(一)依保險法第 148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，保險業對於保

單之招攬、核保及理賠，應建立內部處理制度及程

序，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，財政部（93 年

7 月 1 日金管會成立前之保險業主管機關）前於 90

年間訂定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，作為業者經

營保險業務招攬、核保及理賠之規範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保險業招攬行銷通路已呈多樣化發展，除傳統行

銷通路外，衍生銀行保險、電話行銷、電視行銷及

網路行銷電子商務等行銷通路。均需儘速明確定義

保險業招攬人員之權責及範圍，使其在從事相關工

作時能有更明確之依循，暨增列保險業應依行銷通

路別特性訂定遵行之事項，以使各行銷通路等規範

（如保險業辦理電話行銷業應注意事項）納入保險

業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，俾保險業據以遵循，實有

其急迫性。惟前揭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之修

正工作，迄今（99 年 4 月）尚未完成相關法制作業

，是金管會允應重視保險業務行銷已趨多樣化，儘

速完成規範業者招攬、核保及理賠業務管理法規之

修正工作，以為保險業者建立內控機制準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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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四，提案糾正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
會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五，函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討改

善見復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處理

。 


